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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5 月 6 日本校第 257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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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訓及儲備特殊專業師資以應校務

發展需要，並鼓勵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以下簡稱研究人員）進修博士

學位，特訂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博士學位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未具博士學位之研究人員。 

三、申請進修之領域或專長，應與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聘用契約」所

定工作內容有關。 

四、本要點所稱之進修，係指學校基於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研究

人員，以部分辦公時間或公餘時間在國內修讀與職務有關之博士學位。 

五、申請進修程序如下： 

(一) 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1. 應於榜示錄取後一個月內，填具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

申請表」（附表一）及「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合約書」（附表

二），送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員會）

核備。 

2. 申請進修時間最長以三年為原則。 

(二) 申請公餘時間進修，應於榜示錄取後一個月內，填具本校「研究人員進修

申請表」，送評審委員會核備。 

研究人員如在進用前已在進修博士中，應於參加甄選時主動揭露，以供是否

聘用之參考，經同意聘用者，應於聘用後一個月內，依前項規定申請進修。 

未經學校同意，逕自前往進修，其取得之學位，不得做為學歷升等之依據，

並自評審委員會通過之日起三年內，限制其提出有關進修之申請。 

六、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給予每週至多八小時公假。超過八小時者，應依

「教師請假規則」規定以事假或休假前往進修。 

七、經核定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其聘期、待遇、權利與義務，仍依本校

「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聘用辦法」、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聘用契

約」及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評鑑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八、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服務義務： 

(一)經核定進修者，於進修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或因故



無法完成時，應依本要點第九點之規定辦理。 

(二)申請進修者進修期滿或中止後，應在本校履行與進修時間相同之服務年

限；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不得辭職，但因特殊情形，經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三)於進修期間辭職、履行服務義務期間未獲續聘，或有未能履行服務義務

之情形，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應依進修合約書（附表二）

之約定，按未履行服務義務期間比例，償還進修期間所領薪給之二分之

一。但因特殊情形，經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九、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將進修課程表送交人

事室並辦理請假手續。 

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應繳交報告表（附表三）、成績單，送評審委員會核

備；未依規定期間繳交前開資料者，送評審委員會審議停止其繼續進修。 

研究人員於完成學位後兩個月內應繳交學位證書，送評審委員會備查。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申請表 

職 稱  姓 名  

是否兼任行政職務 □是   單位：       職稱： □否 

本 校 連 續 服 務 年 資 自     年      月      日  迄今 共     年     個月 

擬 申 請 學 校 系 所  

方 式 □部分辦公時間  □公餘時間 

預 定 起 迄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計 畫 大 綱 （請申請人附附件） 

申請人簽章  計畫主持人 
意見/簽章 

 

研
究
總
中
心 

 

人 

事 

室 

 

校
長
批
示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博士學位要點第五點摘錄如下： 

申請進修程序如下： 

(一)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1.應於榜示錄取後一個月內，填具本校「研究人員進修申請表」（附表一）及「研究人員進修

合約書」（附表二），送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員會）核備。 

2.申請進修時間最長以三年為原則。 

(二) 申請公餘時間進修，應於榜示錄取後一個月內，填具本校「研究人員進修申請表」，送校務基

金進用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員會）核備。 

如在進用前已在進修博士中，應於參加甄選時主動揭露，以供是否聘用之參考。經同意聘用者，

應於聘用後一個月內，依前項規定申請進修。 



（附表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合約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依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

修博士學位要點」同意        君(以下簡稱乙方)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雙方並議定

條件如下： 

一、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乙方應於榜示錄取後一個月內，填具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申請表」（附表一）

及「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合約書」（附表二），送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評審委員會）核備。 

三、乙方經核定進修者，於進修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或因故無法完成時，

應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博士學位要點」第九點之規定，完成

手續。 

四、乙方進修期滿或中止後，應在本校履行與進修時間相同之服務年限；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

滿前不得辭職，但因特殊情形，經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五、乙方於進修期間辭職、履行服務義務期間未獲續聘，或有未能履行服務義務之情形，除

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應按未履行服務義務期間比例，償還進修期間所領薪給之

二分之一。但因特殊情形，經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六、就本合約所生訴訟，甲乙雙方均同意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七、本合約一式二份，分別由甲、乙雙方各執存一份。 

 

甲  方：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代  表  人  

 

乙  方：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附表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報告表 

職 稱  姓 名  

學 校 系 所  

性 質 
□進修中，每學期結束後繳交報告。□進修期限屆滿，完成學位。 
□進修期限屆滿前，已完成學位。□進修期限屆滿未完成學位。 
□中止進修。原因： 

核 准 起 迄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期 滿 或 中 止 日 期       年       月       日(進修中免填) 

進 修 
成 果 （請附佐證文件）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

資 料 □成績單□學位證明書□其他：（如中止進修原因之證明文件） 

申 請 人 
簽 章  

計 畫 主 持 人 
意 見 / 簽 章  

研
究
總
中
心 

 

人 

事 

室 

 

校
長
批
示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博士學位要點第八、九點摘錄如下： 

八、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服務義務： 

(一)經核定進修者，於進修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或因故無法完成時，應依本要點第九點之規定，辦理。 

(二)申請進修者於進修期滿或中止後，應在本校履行與進修時間相同之服務年限；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不得辭職，但因特殊

情形，經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三)於進修期間辭職、履行服務義務期間未獲續聘，或有未能履行服務義務之情形，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應依進修

合約書（附表二）之約定，按未履行服務義務期間比例，償還進修期間所領薪給之二分之一。但因特殊情形，經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九、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將進修課程表送交人事室並辦理請假手續；於每學期結束後兩個月內應繳交報

告表(附表三)、成績單，送評審委員會核備；未依規定期間繳交前開資料者，送評審委員會審議停止其繼續進修。。 

研究人員於完成學位後兩個月內應繳交學位證書，送評審委員會備查。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 
進修博士學位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博士

學位要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研究人員部分辦公

時間進修博士學位要點 

新增研究人員得採公餘時

間方式進修，爰修正名稱

以符合實際狀況。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

培訓及儲備特殊專業

師資以應校務發展需

要，並鼓勵校務基金

進用研究人員（以下

簡稱研究人員）進修

博士學位，特訂定本

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

人員進修博士學位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為培訓及儲備本校特

殊專業師資以應校務

發展需要，並鼓勵校

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

（以下簡稱研究人

員）進修博士學位，

特訂定本要點。 

酌作文字修正。 

四、 

本要點所稱之進修，係指

學校基於業務需要，主動

薦送、指派或同意研究人

員，以部分辦公時間或公

餘時間在國內修讀與職務

有關之博士學位。 

四、 

本要點所稱之進修，係

指學校基於業務需要，主

動薦送、指派或同意研究

人員，以部分辦公時間在

國內修讀與職務有關之博

士學位。 

新增研究人員得採公餘時

間方式進修。 

五、 

申請進修程序如下： 

(一)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1. 應於榜示錄取

後一個月內，填

具本校「校務基

五、 

研究人員申請進修程序如

下： 

(一) 應於報考前簽請校

長核准，並於榜示錄取

後填具本校「研究人員

一、修正研究人員申請部

分辦公時間進修程

序、新增公餘時間進

修之申請方式，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於本要點施行前已辦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金進用研究人

員進修申請表」

（附表一）及

「校務基金進

用研究人員進

修合約書」（附

表二），送校務

基金進用研究

人員評審委員

會（以下簡稱評

審委員會）核

備。 

2. 申請進修時間

最長以三年為

原則。 

(二)申請公餘時間進修，

應於榜示錄取後一

個月內，填具本校

「校務基金進用研

究 人 員 進 修 申 請

表」，送評審委員會

核備。 

 

如在進用前已在進修博士

中，應於參加甄選時主動

揭露，以供是否聘用之參

考，經同意聘用者，應於聘

用後一個月內，依前項規

定申請進修。 

 

進修申請表」（附表一）

及「研究人員進修合約

書」（附表二）後，送校

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

審委員會）備查。 

 

 

 

 

 

 

 

(二)申請最長以三年為

原則。 

 

 

 

 

 

 

 

 

研究人員如在進用前已在

進修博士中，應於參加甄

選時主動揭露，以供是否

聘用之參考。經同意聘用

者，應於聘用後一個月內，

依前款規定申請進修。 

本要點施行前，已以公餘

理進修者，皆依本要

點規定重行申請完

畢，已無實際需要，

爰予刪除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未經學校同意，逕自前往

進修，其取得之學位，不

得做為學歷升等之依據，

並自評審委員會通過之日

起三年內，限制其提出有

關進修之申請。 

時間或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者，應於本要點施行後三

個月內，依本要點規定重

行申請進修。 

六、 

研究人員以部分辦公時間

進修者，給予每週至多八

小時公假，超過八小時

者，應依「教師請假規

則」規定以事假或休假前

往進修。 

六、 

研究人員以部分辦公時

間進修者，給予每週至多

八小時公假。 

每週進修時間超過公假八

小時者，應依「教師請假

規則」規定以事假或休假

前往進修。 

部分辦公時間請假方式酌

作文字內容修正。 

七、 

經核定進修者，其聘期、

待遇、權利與義務，仍依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究

人員聘用辦法」、本校

「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

聘用契約」及本校「校務

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評鑑辦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 

研究人員以部分辦公時

間進修者，其聘期、待

遇、權利與義務，仍依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研

究人員聘用辦法」、本校

「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

員聘用契約」及本校

「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

員評鑑辦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八、 八、 一、修正部分辦公時間進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

服務義務： 

 

(一) 經核定進修者，於進修

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

依計畫完成進修，或因

故無法完成時，應依本

要點第九點之規定辦

理。 

 

(二)申請進修者進修期滿

或中止後，應在本校履

行與進修時間相同之

服務年限；履行服務義

務期限屆滿前不得辭

職，但因特殊情形，經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不在此限。 

(三)於進修期間辭職、履

行服務義務期間未獲

續聘，或有未能履行

服務義務之情形，除

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

之事由外，應依進修

合約書（附表二）之

約定，按未履行服務

義務期間比例，償還

進修期間所領薪給之

二分之一。但因特殊

情形，經評審委員會

研究人員以部分辦公時

間進修者，返校服務義

務： 

(一)經核定進修者，於進

修期限屆滿，或屆滿

前已依計畫完成進

修，或因故無法完成

時，應立即填具報告

表（附表三），簽請校

長核准。 

(二)申請進修者返校報到

後，須義務履行與進修

時間相同之服務年限；

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

滿前不得辭職，但因特

殊情形，經評審委員會

審查通過者，不在此

限。 

(三)於進修期間辭職、履

行服務義務期間未獲

續聘，或有未能履行

服務義務之情形，除

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

之事由外，應依進修

合約書（附表二）之

約定，按未履行服務

義務期間比例，償還

進修期間所領薪給之

二分之一。 

修具繳交學位證書等

義務。 

二、新增進修期間辭職、

履行服務義務期間未

獲續聘，或有未能履

行服務義務，因特殊

情形經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得不償還

進修期間所領薪給之

二分之一。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審議通過者，不在此

限。 

九、 

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

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

內將進修課程表送交人事

室並辦理請假手續。 

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應

繳交報告表（附表三）、成

績單，送評審委員會核備；

未依規定期間繳交前開資

料者，送評審委員會審議

停止其繼續進修。 

研究人員於完成學位後兩

個月內應繳交學位證書，

送評審委員會備查。 

九、 

研究人員以部分辦公時間

進修者，應於每學期開學後

一個月內將進修課程表送

交人事室並辦理請假手續；

於每學期結束後兩個月內

應繳交報告表、成績單，送

評審委員會核備；未依規定

期間繳交前開資料者，應即

停止其進修。 

 

前項人員於完成學位返校

服務後三個月內應繳交學

位證書，送評審委員會核

備。 

新增申請公餘時間進修義

務。 

附表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申請

表 

方式：部分辦公時間及公

餘時間 

附表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人

員進修申請表 

 

 

配合要點修正，變更附表

一名稱，並新增進修方式

欄位。 

附表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合約

書 

一、乙方應於報考前簽請

校長核准，並於榜示錄

取後填具本校「校務基

附表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人

員進修合約書 

 

二、乙方應於報考前簽請

校長核准，並於榜示錄

取後填具本校「研究人

配合要點修正，變更附表

二名稱，並酌做文字修

正。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

申請表」及「校務基金

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合

約書」後，送校務基金

進用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

員會）備查。 

四、乙方期滿或中止後，

須義務履行與進修時

間相同之服務年限；履

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

前不得辭職，但因特殊

情形，經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員進修申請表」及「研

究人員進修合約書」

後，送校務基金進用研

究人員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評審委員會）備

查。 

 

 

四、乙方返校報到後，須

義務履行與進修時間

相同之服務年限；履行

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

不得辭職，但因特殊情

形，經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不在此限。 

附表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研究人員進修報告

表 

期滿或中止日期 

附表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人

員進修返校服務報告表 

 
返校報到日期 

配合要點修正，變更附表

三名稱及欄位名稱。 

 


